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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藏族自治州信访局2022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信访专项工作经费

立项依据

根据《信访工作条例》及《省信访工作责任目标考核办法》，要求落实接访劝返工作人员。

项目实施单位

迪庆藏族自治州信访局

项目基本概况

信访工作经费由办公经费、差旅费、劳务费等项目组成，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信访工作条例》等规定立项实施。同时，根据省联席办、省信访局要求安排人员驻省驻京开展群众上访劝返接回工作 ； 学习和宣传《信访工作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工作 ，不断提升信访法治化水平 ，同时保障全州信访部门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项目实施内容

做好全州接访劝返工作，引导群众逐级有序走访，化解矛盾纠纷，为我州社会经济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保障信访工作有效开展，不断提升信访法治水平。

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到位30万元，主要用于工作人员差旅费，全年信访业务等办公费。我局执行情况均稳步按要求执行，严格执行制定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和管理规范。
项目实施计划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按照州委、政府的工作部署，州财政安排落实信访专项经费30万元，用于信访维稳工作。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信访专项经费30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按信访局机关管理制度实行专项管理。严格实行出差审批，出差结束后一周内报好账。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制定接访劝访工作方案，按上级和州领导要求组织相关单位搞好进京赴省到州非访人员的接访劝访工作。
（二）项目管理情况：根据信访局财务管理制度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信访接访专项经费资金管理，严格专项资金审核制度，实行专人管理、统一发放、专项使用。
项目实施成效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机关正常运行。确保重大会议期间无非正常上访，无集体上访及突发性事件。逐步减少非正常上访，杜绝群体性上访，确保群众有序依法信访，维护社会稳定及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